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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违法建设认定程序的通知
池自然资规函〔2019〕209号

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开发区分局、平天湖分局、集中

区分局，局有关科室：

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，深入推进违法建筑的防控和治理

工作，提高城乡人居环境质量，优化城乡空间布局，促进城

乡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违法

建设违法用地认定处置指导意见》、《池州市城市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省市关于“两治三改”专项行动、“文

明城市”创建工作提出的工作任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规范

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认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违法建设的认定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违法建设：

1.城市、镇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

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，进行建设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；

2.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

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3.未经批准进行临时性建设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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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性建设的；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临时建设；

4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建设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。

二、违法建设认定流程

（一）立案阶段（2 个工作日内）：群众举报、媒体曝

光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日常巡查发现）来函或其他方

式获得的线索——执法支队受理登记，填写违法建设立案审

批表——市政景观规划科进行初审——局政策法规科审核

——分管领导审批（不同意立案的，根据案件线索来源进行

反馈）。

（二）调查核实阶段（7 至 20 个工作日）：执法支队牵

头会同市政景观规划科、辖区分局、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对违法建设情况进行核实，并收集相关资料。

1.执法支队会同市政景观规划科或分局、贵池区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进行现场核实，现场核实必须要有影像资料以及

与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谈话询问笔录。调查取证工作，由局政

策法规科指导协调，老城区的违法建设核实由执法支队会同

市政景观规划科承担，分局管辖范围内的及贵池区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根据事权划分管辖范围的违法建设核实分别由各

分局、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（分局工作人员取得执

法资格前，分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建设调查核实工作由各分

局牵头，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配合，并在法律文书上签名）。

2.调查违法建设行为人的基本情况。包括姓名、性别、

年龄、身份证号、职业、主要经济来源等除发现的违法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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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是否还有房屋、住房面积、违法建筑的用途(出租、自住、

商用)等；或公司名称、地址、法人营业执照等。

3.现场勘验记录。违法建设座落于××路××号，或者 x 街

道（镇）x 居委会（村 x 组 x 号），面积、结构、修建时间

等。

4.调取城市、集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

划，到镇街相关部门查询该建筑的登记材料。根据核查情况

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分别由市政景观规划科或相关分局、贵池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是否属违法建设及是否能够改正

的书面材料，并附相关核实资料，由局政策法规科会同局执

法支队审核，局分管领导审签后，对确认的违法建设行为人

下达《违法建设事先告知书》。

5.根据违法建设行为人的申请，听取陈述申辩；对要求

听证的，由局政策法规科组织，相关责任部门参加，进行听

证。

（三）案件认定阶段（3 个工作日）：责任单位填写违

法建设认定审批表——局政策法规科审查——分管领导审

核——主要领导审签（重要案件、特别重大案件由局党组会

议审议）——下达《违法建设告知书》，并出具《违法建设

认定函》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——案件归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明确工作责任。执法支队牵头会同市政景观规划科、

各分局、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违法建设认定工作，

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

- 4 -

局政策法规科负责对违法建设认定进行指导和审核。

2.规范工作流程。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对

违法建设进行认定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快完成立案、调查

核实、案件决定等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。

3.强化案件档案管理。做到一案一卷，卷内资料完整清

晰，根据办案流程，由负责作出最终决定的部门负责案卷整

理及归档工作。

4.加大工作宣传。各责任单位要结合工作，进一步加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

的宣传，提高群众对违法建设危害性的认识，遏制违法建设

行为的发生。

附件：1.违法建设认定流程图；

2.听证流程图；

3.违法建设认定立案登记表；

4.不予立案通知书；

5.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事先告知书；

6.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呈批表；

7.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决定书；

8.关于 xxx 违法建设认定情况的函。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9 年 6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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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建设认定流程图

一、案件立案阶段（2个工作日内）

案件线索处理

局政策法规科审查

执法支队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市政景观规划科初审，提出初步意见

局分管领导审批

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不予立

案并回复

符合立案条件的，

进行立案调查

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

- 6 -

二、调查核实阶段（7—20个工作日内）

执法支队会同市政景观规划科会或相关分局、贵池区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调查取证

局政策法规科

局分管领导审
批

回复

不属于违法建 属于违法建设

局政策法规科

局分管领导审
批

相对人不提出陈
述 申 辩 和 听 证
的，3 个工作日后
下达违法建设认
定书

下达事先告知
书

相对人提出陈
述申辩和听证
的，进行核实
和组织听证。

属 违 法 建 设
的，3 个工作日
后下达违法建
设认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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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案件决定阶段（3—10个工作日内）

填写案件审批表

局政策法规科审查

局分管领导审核

局主要领导审批

下过违法建设认

定书，并函告市

行政执法局

重要案件、特别重大案

件由局党组会议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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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流程图

事先告知书下达后 3 个工作日内，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申请听证的

局政策法规科在 1 个工作日内决定听证，在听证举行 7 日前，制

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

举行听证

制作听证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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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建设认定立案登记表
编号：

案件来源

当

事

人

姓名 性别 年龄

单位
法定

代表人
职务

住址 电话

案

情

简

介

承办单位

意 见
年 月 日

法制机构

意 见
年 月 日

法律顾问

意 见
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意 见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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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立案通知书

××××：

根据您提供的××案件线索，经我局调查核实，××不属于违

法建设，我局决定不予立案。

特此函告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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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事先告知书
池违认（年份） 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因

的行为，违反了

的规定，根

据

的规定，我局拟认定

是违法建设。

如你（单位）对拟定意见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于 3 日内向我

局政策法规科进行陈述和申辩，并可以书面要求听证，逾期

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及听证的权利。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联系地址

年 月 日

一式两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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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呈批表

案由

当事人

查处机构 调查人

认定的事

实及证据

承办单位

意 见 年 月 日

法制机构

意 见 年 月 日

法律顾问

意 见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意 见

主要领导

或党组会

议意见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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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违法建设认定决定书
池违认决（ ） 号

当事人：（如系自然人，填写自然人基本信息；如为单位，

填写单位全称、住所地，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）

住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： 职务：

电 话：

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证据：

该行为违反了：

根据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）：

本机关决定：

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池州市人民政府或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贵池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年 月 日

附：本决定书一式两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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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××××违法建设认定情况的函

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：

贵局《关于××××涉嫌违法建设的函》悉。你局要求确认

的位于××××（违建地点）×××（违建人姓名）××××平方米建

筑物，经调查,上述违法建设（涉嫌违法建设户多的可另附表）

在我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，未在我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手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

和××××（相关规划），我局认为上述违法建设无法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×××（违建人姓名）《违

法建设认定决定书》已于× 月×日送达。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
